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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3 年第 63 次
审议会议结果公告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3 年第 63 次审议会议于 2023

年 11月 29日上午召开。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审议结果

（一）西安博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：暂缓审议。

二、审议意见

（一）西安博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

1.关于信息披露准确性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全媒体市场占有

率测算依据及其准确性。（2）说明融媒体及子站建设业务与全媒

体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，报告期未能有效开拓融媒体及子站建设业

务的原因，详细说明相关市场前景及可触达性的测算依据。（3）

结合上海交大等客户全媒体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初次购买、迭代升级

复购等情况，说明高校每 3-5年采购全媒体网站群平台的表述是否

准确。（4）依据主营产品类型收入占比，准确披露主营业务相关

表述。（5）结合上述问题以及公司行业地位、核心竞争力、获客

能力，详细说明预测未来收入增长空间依据的充分性及准确性。

2.关于经营业绩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前后各期末确认

收入合同的具体会计处理情况，补充说明报告期各期末确认收入相

关合同的收入总金额及其占比、2017年-2019年各期末确认收入相



- 2 -

关合同的收入总金额及其占比，进一步说明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

的情形。（2）结合销售模式及销售人员区域分配情况、负责销售

订单及销售客户的具体情况、是否从事技术工作的情形，进一步说

明报告期各期销售费用大幅增长、销售费用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

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销售人员、技术人员混同的情形。（3）说明

报告期销售人员来自中间商的情况，新增销售人员是否与客户存在

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关系，量化分析新增销售人员与销售增长的匹

配关系，是否仍将通过新增销售人员实现销售增长的目的及可持续

性。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行人律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

发表意见。

三、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西安博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

1.关于经营稳定性与发展空间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所在细分

市场处于何种市场竞争阶段，结合发行人已获得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

研发成果、技术门槛、政策环境、资质要求、客户开拓方式及其他

相关参数指标，举例说明发行人核心技术在产品中的具体运用、实

现的主要功能，衡量发行人核心技术先进性的各项指标与竞争对手

的对比情况，客观分析未来竞争发展趋势，发行人所采用的技术中

行业通用技术和自研独家技术各自占比情况，其核心技术先进性能

否能够形成较高的技术进入壁垒，是否存在被替代的风险，并说明

“具有很强的市场机会捕捉能力”的依据。（2）结合所提供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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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周期、技术更新和升级迭代周期、盈利模式及销售订单情况等，

说明发行人产品交易是否具有一次性销售特点，报告期各期新老客

户数量及占比、对应销售收入贡献占比，发行人业务模式对客户稳

定性和业务持续性的长短期影响，期后业绩稳定增长是否存在不确

定性风险。（3）说明高校领域客户市场占有率具有领先优势的原

因，高校领域进入壁垒是否可持续，是否存在潜在竞争对手及具体

情况，未来市场竞争加剧趋势下高校领域市场占有率是否存在逐步

下降风险，高校领域潜在客户和非高校教育类客户是否具备采购发

行人产品服务的刚性需求，在高校客户覆盖率已较高的情况下教育

领域未来业绩是否仍有增长空间，审慎客观测算教育领域未来增长

空间。（4）结合报告期各期末及截至目前各类业务的在手订单情

况及同比情况，进一步说明发行人是否具有持续获客能力，收入增

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核查

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2.关于商业模式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非直销模式下是否由终

端客户指定中间商及其原因，中间商是否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、董

监高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发行人离职员工参与设立中间商的情

形，报告期是否存在中间商注销、对于同一最终客户通过不同中间

商实现销售的情形，验收与回款是否采用背靠背模式，通过中间商

获客后二次开发或运维是否仍将通过中间商实现，中间商的利润留

存情况及其合理性。（2）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销售人

员是否部分来自于中间商，大幅增加销售人员情况下直销占比仍然



- 4 -

下滑的原因及趋势，各期销售激励政策是否发生变化，是否通过激

进销售政策刺激收入及增长是否可持续。（3）纯软件产品是否需

要激活使用，发行人是否可以通过后台或联网管理纯软件产品的激

活、使用，是否存在签收后长时间未激活、未使用的情况。（4）

结合销售模式及销售人员岗位职责、履职情况、负责销售订单或客

户的具体情况，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各期销售费用率整体高于同行业

可比公司平均销售费用率的合理性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

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3.关于收入确认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各期不同产品分

类、不同销售模式、是否涉及合同分拆等情形及主要合同条款，明

确、详细披露相关业务的具体收入确认方法，并进一步说明与收入

确认相关的内控制度建立健全情况及执行有效性。（2）列示报告

期内前二十大涉及拆分合同的具体执行情况，至少包括客户情况、

订单获取方式、招标及中标时间、合同签订时间、合同金额、合同

规定的执行期间、拆分的合同履约义务内容、合同中关于服务、验

收、回款等关键条款，交付物及不同交付物（或服务）的销售价格、

毛利率、产品交付时间、取得《产品签收回执》或《验收报告》时

间、收入确认和回款的具体时间，如涉及确认收入或者回款，说明

具体金额及其占比等，结合发行人收入确认政策说明拆分合同履约

义务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

情形。（3）说明报告期各期末确认收入对应主要合同的具体执行

情况，列示主要合同客户名称、金额、签订时点、中标时点、开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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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点、完工时点、验收时点、收入确认金额、回款时点、回款金额

及前述合同相关收入总金额及占比，并逐一说明是否存在调节收入

确认时点的情形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

北京证券交易所

2023年 11月 29日


